滯港尋求庇護者的境況

陳麗娜
我們經常稱香港是個「難民」或「移民」的城市，原因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國內地政局變亂，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先後蜂擁至香港，並在香港展開新生活。五十年後的今日，香港仍有沒有難民呢？一九七九年，英國政府簽署國際公約，讓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同時，越共政府正在越南多個城市進行殘酷的種族清洗活動，大量越南難民一批批蜂擁而至。初期到港的越南人多數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後，被西方國家以難民身份收容。但隨著越南形勢改變，香港於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
雖然在香港滯留的越南難民大部分已獲外地收容，但仍有很多從非洲和南亞地區逃難的人到香港尋求庇護。據數字顯示，至二○○六年五月為止，共有一千五百四十六人因著各種原因，來港尋求庇護。
雖然中國政府有簽署《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公約》，但回歸之後，公約沒有申延至香港，這意味著在港難民未能享有妥善保障，而隨時會被遞解出境或被羈留。目前尋求政治庇護人士的簽證一旦過期，便會成為非法入境者。現時由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負責訂立甄別程序，處理尋求庇護的申請，但公署卻沒有提供任何防止強迫遣返的保障。另一方面，保安局聲稱由於《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公約》並不適用於香港，香港沒義務接收難民，所以會採取堅定政策，不會向任何人提供庇護，而逾期居留人士，入境處會依法逮捕、檢控、羈留和遣返。

再者，尋求政治庇護人士在申請的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問題。首先，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在面見有關人士以審定其難民身份時，不准這些人士有律師在場作代表，而該辦事處亦沒有以書面詳細解釋有關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要提出上訴是相當困難的。同時該署人手短缺，未能讓尋求庇護者有足夠的時間，詳盡地解釋他們親身經歷的問題，而傳譯員亦只能簡要地傳譯他們的說話。

現時審批的時間需半年至十八個月左右，但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申請人被確認為難民。在此停候期間，他們不能在港工作，而不少人在等待審批期間已將所有盤川用盡。在千多名的尋求庇護者當中，有八十人主要為單親母親、兒童或嚴重病患者等，他們可得到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平均約為每月二千四百元的資助。但自從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在削減資源後，由二○○六年五月一日起，終止了一切對尋求庇護者的生活津貼。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未能向尋求庇護者提供足夠的居所及食物支援，社會福利署只是向其中小部分提供實物支援，而每月每人的預算為港幣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元，且是個試驗性質。

有關未成年的尋求庇護者的境況，更是堪虞。根據政府的政策，非本港居民由於屬短暫逗留性質，因此亦無權在本港上學。教育局必須在入境處批准的情況下，才會容易未成年的尋求庇護者在香港上學，而有關決定亦只按個別情況考慮。目前有接近二十名無依靠的未成年人士，在沒有父母陪同下獨自在本港尋求庇護，但目前缺乏一個有監管及管理的庇護中心，可以照顧這些無助的兒童。而他們大部分人都因為沒有入境處的批准文件而無法入學，並要獨自或與其他人士住在狹小的房間。

尋求庇護者為著戰爭或衝突等原因，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到他方尋找新希望，而作為中途站的香港社會又是否願意為他們帶來一絲安慰，而不是雪上加霜？
世界之大何處是吾家──全球的尋求庇護者
主講：鄒頌華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策劃主任

整理：蔡文傑
七月中我收到一張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宣傳單張，細看之下發現原來愛因斯坦也曾經是難民！我們熟悉的王丹、魏京生等，他們到美國得到政治庇護之前，亦做過「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那麼，究竟難民是否好像政府所形容的是社會的害蟲？事實證明並非如此，他們很多在逃亡之前都受過教育，本身亦是一個正常的人，但在過去一年所見的趨勢顯示，很多國家即使簽署了《聯合國難民公約》，亦不再執行一些保護難民的措施，反而把他們隔絕於自己的國家之外。舉例說，歐盟二十七個國家在二○○六年所接收的難民數目，較二○○二年時減少了一半，但並不代表逃亡的人數少了，只是堵截非法入境的關卡多了，令難民逃至別的國家而已。有些國家，例如肯亞，甚至封鎖了自己的邊境, 不再讓索馬里那邊的人過去。

蘇丹難民面對多方問題

我想與大家分享一個國家的情況，很多人未必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裡，但她所面對的問題卻是很嚴重，那兒就是非洲的蘇丹（Sudan）。當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時候，不知是否有留意蘇丹這個國家其實發生了很多類似種族屠殺的事件。先說一些關於蘇丹的歷史背景，當她仍是英國殖民地時已經分成南北兩面，大部分國家的資源都操控在北面，曾經有一段時間南蘇丹和北蘇丹的人民是不可以互相往來的。由於當時英國在劃界方面有混亂，因此造成很多種族衝突。

蘇丹於一九五六年宣布獨立，一獨立南北蘇丹就發生內戰，打了二十多年，一九七二才結束。那時以為打完二十多年內戰蘇丹會變好，但不久之後又再爆發第二次內戰，到二○○四年才結束。這兩次內戰，造成很多教徒死亡，亦有很多人流徙，大概有四百五十萬左右，他們流徙到蘇丹西面的國家叫乍得（Chad）。接近第二次內戰的尾聲，即二○○四年，又發生了「達爾富爾危機」（Darfur crisis）。由此你可以見到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這麼多年根本未停過戰火，當中的人民該怎麼辦？我們有一隊的同事去年曾經到蘇丹那邊考察，並與一些難民接觸，了解那邊難民所面對的問題。其中婦女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那些受政府資助的阿拉伯民兵，他們對付敵對部族的手法是非常兇殘的，他們不是殺掉那些敵對部族的女人，而是集體去強姦她們，作為報復手段。因此，難民所面對的不單是食和住的問題，亦要面對戰禍和人的尊嚴的問題。

去年開始，聯合國一直希望派遣維持和平部隊到蘇丹處理亂局，但蘇丹政府卻不太合作，因為他們覺得維和部隊會推翻他們的政權。經過一、兩年，雖然未曾達成共識，但他們有一點成果，就是分三個階段逐步派兵前往。現在的階段是一個叫「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的組織進駐，但他們的兵力是不足的，而第二個階段是希望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亦都派人前往。

在這裡順道一提中國在整件事上扮演著的角色。我記得前兩天在報紙看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不要把蘇丹的屠殺和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扯上關係，因為這樣會褺瀆了奧林匹克精神。為何中國外交部會將這兩件事聯繫一起？事實上，中國在蘇丹有很多投資，亦有權在蘇丹開發石油，而我們的研究人員亦在蘇丹拍攝到阿拉伯民兵或蘇丹政府的一些軍用設施，例如直升機等，其實是由中國流入的。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和蘇丹的貿易正助長政治危機或之前的一些人道危機, 使這些武器和軍備很容易流入阿拉伯民兵團的手上。我們作為一個人權組織，十分關注中國政府在蘇丹事件上的立場和態度。我們認為假如要制止這些危機，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管制他們的軍備。

港人對難民仍有負面反應

我有一齣電影想與大家分享，叫做In This World，香港譯作《阿富汗少年冷酷異境》（英國，2002）是Michael Winterbottom的作品。它其實是一套紀錄片，半真實的，裡面提到一件事我自己很深感受，就是在二○○一年美國攻打阿富汗的時候，用了七億九千萬美元，但用在人道救援或難民身上的金錢卻不足十分之一。從電影中，你看到那些人很渴望去追求一個穩定安全的生活，而將他們的生命交託在一些蛇頭，甚至防衛警察手上，但他們未曾安定下來便可能已失去生命。

另外，我想介紹一本書：From Nothing to Zero: Letters from Refugees in Australia's Detention Centres，這是澳洲一間出版旅遊指南的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社鑒於澳洲的難民問題相當嚴重，有很多由海地偷渡去澳洲的難民， 未到達澳洲邊境，在海上已被逮捕，無了期地拘禁在澳洲沙漠某一個拘留中心裡面，最長的被拘禁了三年，既無提出檢控，亦沒有遣返他們，所以該出版出版了這樣的一本書，期望透過難民在拘留中心與外面一些自願人士互相之間書信的交流，使他們的聲音可以被聽到，亦可以了解到他們所面對的那種困難和困境。

當香港人看到一些戰亂、哭訴，或黑人慘況的畫面時，都會覺得他們真的很慘，我們應該幫他們，但當我們說到香港其實亦有難民的問題時，人們便會覺得害怕，並會出現負面反應，覺得他們來港是阻礙香港發展。我不知道為何會有這種現象出現，我們好像很同情別人，但當這些事情發生在香港，人們便好像很冷漠。
港無立足之地──尋求庇護者在香港
主講：鄺福生

基督教勵行會助理總幹事

整理：蔡文傑
七十年代，當越南戰爭高峰的時候，大量的越南難民湧來香港，基督教勵行會與一些機構共同分擔支援難民的工作，包括在難民營內提供服務，例如為他們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好讓他們在移居地或返回到越南時可以謀生。這個工作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直至中英兩方就香港回歸問題達成共識，第一收容港政策遂被取消。由於難民問題暫時得到紓緩，所以我們的工作亦有所轉變，有一段時間我們較少接觸難民的工作。直至二○○三年，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再找我們傾談，表示當時香港還有二百多名難民，希望一些機構可以提供協助。我們遂表示願意承擔一些人道支援的工作。但政府卻極力迴避問題，不願正視難民問題。後來，我們更發覺原來難民的數目是相當多，並不只二百多那樣少。鑒於他們在港生活遇到佷多困難，所以我們在二○○三年開始在重慶大廈開展一些前期籌備工作，並在○四年初啟用「重慶大廈服務中心」。

中心初期只有一個單位，去年擴展到目前的三個單位，每日使用我們服務的人士超過百多人。我們的服務包括：提供一些基本生活物資、舉辦活動、提供電腦和上網服務、替小朋友學習英文等，這些服務都是由來自各方的義工協助提供。在二○○五年，我們開始整理他們的資料，並提供難民法律諮詢服務。這些工作得到較多英語教會及國際學校師生的支持，例如熱心捐款及協助推動服務計劃。我們又會聯繫一些關注難民問題的團體及教會，例如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定期有一些聚會，組成一個「難民關注網絡」，不時與政府及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討論，盼能擴闊關注的層面。

主講：Sarah Cornish

基督教勵行會「重慶大廈服務中心」助理經理

整理：蔡文傑
我是在「重慶大廈服務中心」工作的社工，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日常接觸到的難民故事。其中有一個個案，是一位單親媽媽與孩子逃亡到香港。這位單親媽媽的丈夫在非洲是積極的政治活躍分子，我們估計他已遭軍方縛架或已被謀殺，而她本人亦曾遭軍人脅持和強姦。最後，她獲得釋放，並在朋友的協助下來到香港。她剛剛來到香港的時候，一個英文也不懂，初到重慶大廈服務中心時，表現得很惶恐及絕望。但幸運地她碰到一個說她家鄉方言的朋友，她便安定下來。與其他難民一樣，她初初來到香港的時候沒有錢，亦沒有棲身之所，所以我們為她安排一個緊急的住所，當中有一些可以說她家鄉方言的朋友，讓她可以暫時安頓下來。此外，我們亦找律師協助她向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申請難民資格。經過這一連串的面談輔導，她終於可以安定下來，而孩子也可以上學。

透過社會福利署的安排，她現時每月可以得到一千元的租金資助及一些食物，連車費也沒有。至於孩子的就學問題，經過幾年來不斷的爭取，這些難民現時可以有讀書的機會，並獲得學生資助津貼。然而，對於這對母子來說，他們仍然是前路茫茫，因為他們最終不會留在香港，即使幸運地獲得難民資格，亦要展開下一階段的適應之路。而最不幸的情況，就是他們的難民身份在未被證明之前會被拘留，例如有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就曾經被拘留在天水圍羈留所達四星期之久。很多難民對被拘留感到很大的恐懼，因為勾起了他們以往在自己國家被監禁和被虐待的慘痛經歷，所以當他們一聽到去自首是需要拘留的時候，便會感到很驚懼。

最近，我們發覺被拘留的人數增加了，而且很多被安置在一些很久沒有使用過的羈留中心內，這些中心位於羅湖邊境，以往是用來拘內地偷渡客，等待遣返，但現在卻用來拘留這些滯港難民。由於這些拘留所的設計只供被拘留人士逗留一晚，不適合作長期間拘留之用，所以環境頗為惡劣，二十人擠在一個房間，就連基本的生理需要也要在同一地方解決。就這個問題，我們曾經與保安局爭取，亦聯繫了一些關心難民問題的團體和人士，例如國際特赦協會、教會領袖、立法會議員等，寫信給政府。他們現在的情況稍為好轉，分配到房間，不用睡在地上。香港政府可以這樣漠視難民的基本權利，純粹是因為社會大眾不甚關注難民問題的真締。我們期望教會及信徒對尋求庇護者的處境可以有多一點的關注，為受苦難人士提供一點點關懷。

誰是我們的鄰舍？
主講：李騰

「關注尋求庇護者」小組成員
整理：蔡文傑
我是「關注尋求庇護者」小組的成員之一，盼望與大家分享兩件事。第一，是我本身的教會正接待一個尋求庇護者的家庭。這個家庭是一對夫婦和一個嬰兒，我們的接待方式主要是給予物質和金錢的幫助。我們曾經邀請他們到教會分享經歷，但臨場的時候卻不太想分享，原因是他們擔心，公開分享自己的故事會對申請難民資格造成影響。然而，當我們私下幾個人去探訪他們的時候，他們便很樂於接受。他們很多時候是不方便到街上去，而且亦沒有金錢上街和害怕上街，所以好像活在一個無形的監獄中。我們的探訪希望讓他們在異地裡感受多一點的人情味和關心。這項工作其實很簡單，不需要操很好的英文，一些基本的身體語言已足夠與他們溝通。

另一件想與大家分享的事，是關於對男性尋求庇護者的支援。在大家的理解中，可能覺得婦女和孩子才需要照顧，但從數據得知，大部分在港的尋求庇護者是男性，他們其實較想像中更需要關懷。一直以來，保護家庭、保護自己身邊所愛的人、保護弱小都被理解為男人的責任，但在香港的男性尋求庇護者卻完全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家庭，這使他們產生很大的無助感。再加上他們活在一個無形的監獄中，住所面積只有約四十呎，任何人住在裡面都會有發瘋的可能，但他們卻又不方便上街，因為害怕被拘捕，更遑論出外找工作謀生，照顧家庭。這對他們來說實在是非常辛苦的。

另一個我見過的尋求庇護者，他受過一定的教育，有一定的事業，而他的年紀應該是進大學的年齡，但很可惜他現時前途未卜，白白錯失了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這對他來說是很難受的，因為會窒礙他日後發展的機會。最後，我想指出，與難民同行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基督徒是有能力做到的。

主講：陳旭芬

「關注尋求庇護者」小組成員
整理：蔡文傑
我本身是一九八一年與家人從中國內地偷渡來港的，成為殖民地最後一批因特赦而獲得居留權的「小人蛇」。回顧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歷史，香港的人口其實是由難民所組成，特別是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共產黨政權成立之後，不少國內的人民來到香港，無論是合法也好，或者非法也好，他們總算在香港落地生根，成為香港人口的一部分，並成為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人力支援。在這個年頭，香港容讓很多不同的人在香港逗留，他們能夠在這裡找工作，並建立自己的家庭。但自從回歸到現在，由居港權的事件，到現在的難民問題，我們看到香港的入境政策發生了一些很大的轉變，而這些轉變是有偏頗的。

為何說有偏頗？現時香港的人口政策包括兩個計劃，一個是專才輸入計劃，另一個是投資移民計劃。這兩個制度其實反映了我們並不是完全拒絕移民進入香港，只是我們有選擇性，只歡迎某一些人來。那些是甚麼人呢？很多時候是可以幫助到香港經濟發展的人。香港現在愈來愈越來經濟主導，妄顧了人與人之間那種關懷和人道的相處。現在的人口政策，在制度上其實是有一種排外傾向，而這種排外是有選擇性的排外。我們需要反省一下，當我們決定是否接受一批非土生土長的人的時候，採用何種準則？ 

從信仰的角度看，神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是沒有劃分國界的，國界是人類劃分的。其實在神眼中是沒有分你、我、他的。現在我們排拒難民，是源於利益的衝突和自我的保護。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人道的立場去關懷其他人，以及關注多點人權的議題。

編按：

「關注尋求庇護者」小組（Asylum Seekers Concern Group）成員包括：不同宗派之個別基督徒、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香港基督徒學會。

對尋求庇護者的信仰反省
主講：譚坤

聖方濟各堂主任司鐸

整理：蔡文傑
我所作的信仰反省，是要指出為何我們要保護這些尋求庇護者？我在舊約聖經裡面找到一段經文，說以色列會為有需要的人士劃出一些城市用作避難之用。據《若蘇厄書》所記載，在以色列的分配地業當中，唯獨肋未支派沒有，因為他們是服事上主的人，應由上主的祭物中拿取他們的生活所需。上主也命令其他各支派從自己的地區劃分出四十八座城市，作為肋未人居住活動的場所。而在這四十八座城市當中，包括了六座「避難城」。當一些有需要的人，例如被追殺的人士逃到這些避難城，城中的長老會收留和照顧他們，直至他們得到公平的審訊。即使有敵人追到來的時候，長老亦不會讓人捉拿他們。

剛才有些朋友提到聖經裡的一些故事，例如「五餅二魚」（瑪14:13-21）和「客納罕婦人的信心」（瑪15:22-28）等，這些都是很好信仰反省。香港社會愈來愈富裕，但香港人卻不認為香港的資源應該分給其他人，尤其是難民和受逼害的人，因為我們本身亦有很多的需要。然而，我卻認為，即使在政治上、經濟上，宗教上，甚或文化上犯了錯人，我們都應該幫助他們。例如在聖經《創世紀》第四章中，記載了亞當的大兒子加音殺了弟弟亞伯爾一事，當加音犯了罪之後他很害怕，就好像難民逃到香港時很害怕一樣，沒人收留他，又怕另一些人再拘留他。但上主都對他說，不用怕，我會幫你，我會保留你的性命。我覺得這一點在甚麼情況之下對我們都是很有希望。

另外，新約聖經的褔音書提到，上主對待善人和惡人都是一樣的。香港人覺得難民搶走香港的資源，覺得他們不好，但即使是這樣，上主對他們仍是一樣的，他不會分開哪些人應該得到滋養、哪些不應該得到的。事實上，聖經裡面有很多這樣的經文，重點是如何將聖經的意思應用在自己的生活裡面。天主教會的社會訓導將聖經的內容融合於社會環境裡面。第一段要分享的社會訓導，是教宗良十三世於一八九一年頒布的《新事》通諭，在那個時候當然是全新的事，但一百多年之後的今天已不算是新事物。《新事》通諭指出，當我們滿足於個人的需要後，便有義務把剩餘的物資分給其他人。

此外，《新事》通諭亦提到，每個人的權利都應該受到尊重和保障，不論是有錢人或貧窮人，也希望得到特別的關心和保護。現時香港政府對就難民的承擔和支援不足，但即使政府不去幫助難民，我們基督徒是否就可以袖手旁觀？其實這是我們的義務去幫助他們，這是基於耶穌基督的愛，而這個愛，並不只局限於聖堂裡面，而是一個社會的責任，這是我們信仰裡面很重要的元素。另外一份社會訓導文件是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七一年頒布的「八十周年」公函，當中指出，有信仰的人是有義務將逃難者和離鄉別井的人視為「兄弟姊妹」，並向他們提供幫助，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正義與和平。

香港甄別難民身份機制研究報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二○○六年七月

引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下稱「社協」）於2005年11月至2006年6月期間，就在本港尋求庇護人士​甄別難民身份的機制進行研究，發現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下稱「公署」）甄別難民身份的機制嚴重問題。研究目的是了解駐港公署甄別難民的程序是否符合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總部訂立的指引，並探討每位尋求庇護人士在核實難民資格的不同階段所面對的問題。

是次研究揭示駐港公署嚴重侵害尋求庇護人士的基本人權，當中包括拒絕申請人獲得法律代表的權利，亦沒有遵從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於2005年訂立的「甄別難民身份程序標準」（Procedural Standards for 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2005年9月1日）。事實上，為確保程序公正及甄別決定的水平，公署各地的辦事處必需嚴格遵照指引規定。由於尋求庇護人士來港的目的是為求保障其人身安全，錯誤甄別其難民身份只會令他們被迫返回原居地，直接威脅他們人身安全。

社協呼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取代駐港公署處理甄別難民身份工作，成立獨立的難民身份甄別機制，確保程序獨立公正。特區政府有責任保護每名尋求庇護人士的人身安全，而不可單純依賴難民公署不公平公正的甄別程序。

尋求庇護人士的人數

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資料顯示，本港現時約有1,535名尋求庇護人士，根據聯合國《關於難民身份的國際公約》（難民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在香港尋求庇護（截至2006年6月）；當中78.4％的人士來自亞洲、21.2％人士來自非州，其餘人士則來自其他地區。

根據難民公約，尋求庇護人士（asylum seeker）亦屬難民公約內應受到保護人士。而根據公約的第一條定義，所謂難民（refugee）是指「被確認因其種族、宗教、國藉、某個特別社會組群或政治組織成員的理由，在原居地遭受明顯的迫害，而不能返回原居地的人士。」

研究結果

是次研究一共訪問100名尋求庇護人士，當中一成（10.0％）受訪者已被核實其難民身份、六成多（63％）的受訪者卻仍等候核實難民身份，其餘二成多（27％）受訪者已接獲難民公署二次通知拒絕其難民申請失敗。所有受訪者均是循駐港難民公署甄別其難民身份。

1.
難民公署拒絕承認尋求庇護人士獲得法律諮詢的權利

根據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指引，每名尋求庇護人士均有權在法律代表陪同甄別其難民申請。然而，超過九成（91％）的受訪個案表示駐港公署並未有向申請人告知有關權利，亦未有容許律師在場參與會面個案。此舉明顯嚴重損害申請人獲得法律代表的權利。

由於尋求庇護人士普遍對甄別程序一無所知，獲得法律諮詢的需要更見迫切。是次調查發現，近七成（69％）受訪者在首次會見公署人員時，全不明白難民原則；另外超過八成（83％）受訪者表示在上訴期間出現困難。尋求庇護人士獲得免費法律代表服務或志願團體的協助極為困難。超過七成三（73％）的受訪者表示在上訴期間缺乏任何協助上訴的援助渠道，指導如何籌備上訴。

2.
駐港難民公署只與申請人作極短會面即拒絕難民申請

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指引規定，每名會面人員需提供充份時間予尋求庇護人士陳述其個案詳情。然而，公署人員時常在申請人未有全面陳述理據下便拒絕其個案。在曾獲首次知會申請不成功的受訪者中，近四成（39％）表示他們獲得少於2小時機會面談。另外，在先後兩次申請不成功的受訪者中，當中有六成半（6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獲得不多於2小時面談，陳述上訴理據。此外，超過六成（61％）受訪者表示他們缺乏充份機會解釋其國家情況，以及如何導致需要獲得難民身份。

3.
未有時常提供傳譯員，傳譯服務質素令人存疑

調查顯示尋求庇護人士普遍極度不滿傳譯員的傳譯服務水平。超過四成（41％）受訪者認為傳譯員僅僅總結申請人陳述內容，近四成（37％）受訪者表示他們在理解傳譯員的傳譯內容時出現困難。再者，超過一成半（16％）需要傳譯員的受訪者，表示最少一次會面缺乏傳譯員在場協助翻譯。低劣的翻譯質素直接阻礙尋求庇護人士有機會清楚地解釋他們個案的理據。

4.
沒有向申請人提供個案詳細資料

難民公署指引規定，公署會面人員應在面談後讀出申請人會面期間提及的各個重點，查詢當事人是否同意各項要點。然而，近九成（88％）被訪者表示公署人員並沒有被問及是否同意面談中各項要點；絕大部份（98％）受訪者更表示公署沒有向當事人提供文件副本。因此，尋求難民資格的申請人根本無從查閱及知悉難民公署是否如實及全面紀錄個案資料。

5.
未有提供拒絕申請的理由

難民公署指引亦規定，各公署分署應在通知書中解釋拒絕難民資格申請的理由，從而讓申請人就相關事實及事項進行上訴。然而，超過八成（81％）受訪者表示他們從未收到公署任何書面回覆，告知申請被拒理由。按照一般情況而言，駐港難民公署只向未能成功甄別難民作口頭通知；更甚者，有近三成（27％）受訪者表示駐港難民公署從未向申請人解釋甄別不成功理由。另外，缺乏書面解釋往往導致申請人難以提出上訴；有超過六成（64％）受訪者不滿由於他們未能記起各點公署拒絕申請的理由，導致籌備上訴出現困難。

6.
難民公署人員盤問方式令人不安

難民公署指引列明，公署人員在會見尋求庇護人士期間，面談態度應儘量友善及非對抗性態度。然而，從受訪者的意見顯示，負責會面的公署人員態度普遍欠佳。超過七成（72％）受訪者表示感覺會面期間極不自在、近兩成（19％）受訪者表示訪問員態度具威脅性，近四成（37％）感覺訪問員判定武斷其個案，態度並不中立。尋求庇護人士身處具敵意的環境陳述個案，儼如被視作嫌疑犯般看待，亦直接阻礙他們全面交代其個案詳情。

7.
難民公署缺乏投訴機制

雖然難民公署指引規定各公署分署應訂立完善處理投訴機制，惟駐港辦事處卻未有依循指引行事。調查研究發現，近四成（37％）受訪者曾向駐港公署作出投訴，惟當中近七成（69％）沒有得到公署任何回覆。缺乏完善的投訴機制，往往令遭到程序上不公平對待的申請人提出申訴，以便公署監察人員工作水平，從而重新甄別個案。

8.
難民公署處理甄別申請速度緩慢

難民公署指引規定各公署需於會面後一個月內，各尋求庇護人士作初步簡要回覆。然而，受訪者普遍需等候極長時間，方能知悉申請結果。超過四成（43％）受訪者需要等候長達7個月或以上，方能獲通知難民身份申請是否成功；亦有二成多（22％）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首次申請失敗後，需再等候13至24個月，方獲告知申請甄別是否成功。

9.
尋求庇護人士要求特區政府接手處理甄別工作

基於以上各種問題，駐港難民公署有責任儘快糾正。絕大部份（87％）受訪者認為當局應訂立獨立上訴機制，甄別難民公署就申請作出的決定；亦有超過八成半（86％）受訪者認為駐港難民公署應改善其甄別機制。

由於駐港難民公署問題千瘡百孔，絕大部份（87％）受訪者認為有關甄別的工作應交由特區政府負責，取代駐港難民公署。另外，有近九成（87％）相信香港特別行政區應儘快加入聯合國難民公約（Refugee Convention）。

香港需建立其甄別難民身份機制

現時香港特區政府並沒有訂立任何機制，甄別尋求庇護人士的難民申請；特區政府的理由是當局沒有責任建立有關機制，一切甄別的工作全交由聯合國難民公署香港分署處理。然而，駐港公署沒有為尋求庇護人士提供充份保障，事實上，以2005年為例，全年僅一成的尋求庇護人士獲公署核實其難民身份。以上極低成功比率，反映尋求庇護人士在現行機制缺乏公正獨立的甄別機會，導致未能成功被確認其難民身份。

在2006年3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曾質詢特區政府，要求特區政府建立合適機制，甄別每個表示有可能人權受到嚴重侵害個案的受害者，避免他們因返回當地遭受迫害。委員會亦關注到現時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機制，進一步要求政府訂立有關制度。然而，特區政府至今仍漠視人權委員會建議，更態度強硬地表示不會為尋求庇護人士提供任何庇護或協助。是次調查發現現存公署機制存有極大問題，反映特區政府有迫切性訂立人權保障機制。

香港政府需訂立庇護人士政策

除缺乏機制處理尋求庇護人士的申請外，本港至今並無任何難民政策。現時全球共有145個國家批准成為難民公約締約國，中國與澳門特區亦已加入該項公約，惟至今公將仍未延伸至香港。由於缺乏一套全面難民政策，在港尋求庇護人士缺乏政府全面保障；他們不應被任意拘留、任意遣返、有權獲得基本食宿照顧、享受教育及醫療照顧的權利。

首先，尋求庇護人士以尋求庇護為由向入境處申請延長簽證時，入境處漠視他們的申請，拒絕延長簽證；相反竟建議他們返回原居地，導致他們被迫在港非法居留，每日面對隨時因逾期居留而被扣押的危機。事實上，尋求庇護並非罪行，特區政府應發出合法身份證明文件予尋求庇護人士，避免他們受到無理羈押。

第二，特區政府未有提供合適的房屋及食物予尋求庇護人士。現時在港尋求庇護人士超過1,500人，然而社署提供僅一所只有八十個名額的試驗性質宿舍予尋求庇護人士。當局缺乏長遠規劃及政策的態度，忽視他們需要；拒絕他們的福利權利及工作權利亦於理不合。此外，各政府部門在處理尋求庇護人士的問題上更缺乏協調，這點從今年6月29日超過13名尋求庇護人士在政府資助的宿舍內，以缺乏任何入境文件為由，集體被警方拘留送往警署一事上可見一斑。

另方面，現時尋求庇護的兒童接受教育機會被受剝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二條規定，締約國需盡最大努力，照顧尋求庇護兒童一切福利事宜。雖然本港保留拘留尋求庇護兒童的權力，但特區政府仍有責任履行公約，照顧兒童其他權利。以教育權利為例，很多尋求庇護兒童因擔心在自首期間被入境處拘留，就是獲發擔保書（即俗稱「行街紙」），亦不獲批准暫時在港接受教育；導致遲遲未能享受適切教育，教育權利受損。為此，特區政府不應袖手旁觀，而要認真處理以上問題。

建議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立即簽署聯合國《有關難民身份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並訂立一套完整及綜合的難民政策，處理尋求庇護人士入境、甄別難民身份、入境、食物、住者、教育及健康等問題。

2.
特區政府應建立一個公平及具透明度的甄別難民身份的機制，並確保有關機制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有關難民公約》中的各項保障基本人權的規定。

3.
聯合國難民公署駐港分署應立即為各尋求庇護人士，在面談期間提供法律代表服務。

4.
當局應為尋求庇護人士提供法律援助。

5.
聯合國難民公署駐港分署應立即改善甄別難民身份的機制。首先，公署必須確保面談質素，包括：提供充足時間予尋求庇護人士陳述其個案詳情、提供合資格的傳譯人員。其次，公署須向申請人提供會面文件副本，並在拒絕申請時提供詳盡的書面通知，解釋申請不成功的理由。此外，駐港公署亦需向尋求庇護人士解釋其擁有的各項權利及申請程序，更應建立有效的投訴機制，以及加快甄別各尋求庇護人士的申請。

註：研究報告轉載自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網頁，獲准轉載（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crec/2006/refugee_pc_2006_7_9c.zip）

菲律賓人民的住屋權利

孔令瑜
《社會事務關懷》通諭17：缺乏房屋己是普遍的經驗，而其原因是來自日漸擴大的都市化的現象。既使高度開發的百姓呈現出個人及家庭為求生存而掙扎的悲慘情況，頭上無屋頂可言，或僅頂著一片無法稱為屋頂的遮掩物之現象。缺乏房屋，其本身是個極為嚴重的問題，應該視之為經濟、社會、文化或人性方面之匱乏的標記及整個一連串問題的總合。對於這問題的延伸，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距離正確的民族發展有多遠。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在一九九一年通過有關「適足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的決議後，至今已有十六年，但環顧今日亞洲地區居民的住屋狀況，卻跟住屋權的標準相距甚遠。儘管上述決議表明各締約國有責任對弱勢社群給予應有的優先考慮，然而在亞洲多個，貧窮者的的住屋權從未得到正視，以至無數人士生活於極其惡劣的環境，而居住條件的匱乏，更進一步將貧困人士鎖定於貧窮的惡性循環中。
住屋權的基本精神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第一段指出：「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由此可見，住屋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必須加以保障。一九九一年聯合國通過的「適足住屋權」決議，正是根據上述公約條文作出具體闡釋。其基本精神，是確認每個人有權在某處地方安全、和平及有尊嚴地居住，而不論其年齡、經濟地位、階級或其他因素，這項權利不得受制於任何方式的歧視。

值得注意的是，決議特別強調，「各締約國必須對弱勢社群給予應有的優先考慮，對他們予以特別照顧。因此，政策與法例的制訂不應在損害其他社群的情況下優惠早已處於優勢的社群。」對於一些只著重經濟發展而忽略改善貧富懸殊的地方來說，這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

菲律賓的貧民處境

今年七月份，為迎接第十二屆東南亞國家聯盟（以下簡稱「東盟」）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首長級會議，菲律賓政府特別「整頓」了會議場地附近的貧民區。為了美化附近的景觀，政府清拆了不少木屋，而不能清拆的，就為屋頂掃上油漆。同時，警察亦將周圍以行乞為生的乞丐拘捕，刻意地為與會者「營造」良好的印象，並嘗試將菲律賓的貧窮現況掩飾。

伴隨東盟高峰會而來的無家可歸

非政府組織Urban Poor Association（UPA），多年以一直關注菲律賓政府強迫遷徙的問題。他們指出，雖然東盟會議只舉行五天，但菲律賓政府的「接待」，卻用了接近一億披索。假如這批巨款用於改善菲律實人民的生活，或許對人民會有更大幫助，可惜卻用於接待這批來自東南亞各地的「貴客」。伴隨著類似的大型國際會議而來的，通常都是人權剝削事件，例如強迫附近的貧民區搬到遠離會議場地的地區，而並沒有任何補償或安置安排。

按UPA的統計數字，今年一月至六月間，單在首都馬尼拉，就已經有五千七百四十五個家庭因為被迫遷而痛失家園。UPA的工作人員Teodora Anana指出，在二○○四年，由於當年進行總統選舉，所以迫遷的事件明顯地減少，但在二○○七年五月舉行國會大選，由於並沒有直接涉及總統的位置，所以迫遷的事件有增沒減。

二○○六年九月，第十二屆東盟高峰會於宿霧舉行，同樣出現掃漆、強迫遷徙及清拆的行動，當中位於麥哲倫島上香格里拉渡假村附近的四十二個家庭（約二百一十人），被警察強行拆走，以方便參與高峰會的嘉賓停泊車輛。此外，六百個位於宿霧曼達維市（Mandaue City）及拉普拉普市（Lapu-Lapu City）的民居，亦因為是次高峰會而被拆卸，三千人因此而無家可歸，而幾經爭取，只有約一百個家庭可獲臨時安置，但該些安置區內並沒有飲用食水及電力等基本設施供應。

馬尼拉北部海港之私有化

距離馬尼拉貧民區「通都」（Tondo）十八公里的海峽附近一帶的貧民窟Baseco，多年來一直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廁所。

這裡住有大約七萬名赤貧居民，是全國最大的貧民窟之一。居民住在以膠紙及竹筒製造的簡陋小屋內。一些較幸運的，可於海水潮漲時，執拾到一些木條以鞏固房屋。在這一帶的房屋，沒有一獨立的洗手間。由於水已經被私有化，所以他們每天要支付費用購買洗澡用的水和飲用水，如果沒有能力負擔的話，唯有用海水洗澡，用井水當作食水。

然而，除了面對貧窮和饑餓，當地居民亦同樣面對房子被清拆的問題。由於馬尼拉北部的海港將會被私有化，Baseco將會被改建為大型商業活動中心，七萬名當地貧民將面對家園被毀的危機。UPA聯盟內另一個協助當地貧民的組織KADAMAY（Mutual Help Association of the Poor）估計，大約八十五萬人會受到上述私有化計劃所影響。

「持續並有系統地」侵犯人民之住屋權利

從二○○二年起，一個駐日內瓦的關注房屋及拆遷問題的人權組織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COHRE）都會頒發「獎項」給三個國家，以譴責其對居民居住權利的侵害，並且缺乏合理的安置。二○○六年，菲律賓、尼加拉瓜及希臘的政府持續及有系統地侵犯當地人民的居住權利（Gross and Systematic Violation of Housing Rights），並違反國際協議，沒有為受影響人士提供安置，甚至濫殺社區組織者等惡劣表現，而獲得此「獎項」。

COHRE在去年十二月發表的聲明中指出，接近二萬九千個位於（受影響人數約十四萬五千人）首都馬尼拉和比立勤省（Bulacan）的家庭，因受到菲律賓全國鐵路（Philippine National Railways）的工程所影響，於二○○五年初被強迫遷徙。全國有不少於八萬個家庭（約四十萬人口）被軍隊和警察以武力逐離家園。

KADAMAY估計，接近五十萬名居住於國家首都區（National Capital Region），呂宋中部和南部的赤貧人口將會受到政府私有化和現代化項目影響。

軍隊進駐

由於居民將面對流離失所的困境，而且政府沒有提供安置或賠償，因此當政府要進行拆遷和強迫遷徙行動時，一般要動用警察和軍隊，以武力和槍火來擊退居民和居民組織的反抗。而軍隊亦會在拆遷行動前幾個月，開始進駐這些區域，日夜監視居民的行動，並強行佔據區內的幼兒園，或社區中心以作為軍隊的基地，亦因為如此，不少協助都市貧民（urban poor）的組織如UPA 或KADAMAY的組織者、幹事等，都經常因協助組織居民進行抗爭而被無辜殺害。

此外，COHRE的調查亦指出，菲律賓貧民窟由於相當接近垃圾山（Smokey Mountain），加上嚴重缺乏基本的生活設施如水、電，居民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導致不少孩子死於傳染病或染上嚴重皮膚病。政府的地區代表曾向國家申請大筆款項，以在當地設立醫療站及健康中心，可惜當建築物落成後，卻欠缺醫護人士駐守。

部份被迫遷移的家庭，雖然「幸運地」被政府編配到臨時安置區內生活，但同樣地，該些區域除了沒有任何基本的生活設施之外，亦往往遠離他們工作，和孩子上學的地區，以致大部份居民因負擔不起龐大的交通費用而被迫放棄安置，或需要與家人分開居住。

透過不少地區和人權組織如KADAMAY 或UPA的組織者的協助，受影響的居民的意識日漸提升，並持續地向政府或地區官員提出抗議，要求進行談判，以爭取更合理的安置和賠償，但換來的不僅是政府官員的冷漠回應，而且駐軍的數目日漸增加，組織者和志願人士被殺害的數字亦持續地上升。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政府所進行的私有化和現代化項目的伙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財團。如上述的大型鐵路項目，是菲律賓政府與中國、南韓財團的合作項目，這些項目的條款，包括要在一指定時期內完成某部份的工程，為此菲律賓政府亦用盡所有辦法，強迫居民搬走，並不惜以軍隊和槍炮，殺害所有反對者，以求工程可順利完成。

菲律賓建設現代化的背後，帶有不少人民的血水和淚水。

菲律賓國內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五人口是天主教徒，而天主教亦是當地國教，亦是亞洲區內唯一的天主教國家，但人權侵犯的事件無日無之，接近一百萬人口住在不同地區的垃圾山附近，以執拾垃圾為生，平民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我們究竟可以做甚麼？

請捐款：資助民間組織KADAMAY，在貧民窟興建幼兒護理中心

KADAMAY的組織者日夜面對生命的威脅，卻仍然協助和組織貧窮戶，讓他們了解自身的權利，協助他們和政府官員談判和爭取合理賠償。目前，他們正需要籌措資金，以在各個位於垃圾山附近的貧民窟內，興建幼兒護理中心，讓當地的孩子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並希望藉此以改寫那悲慘的人生故事。

如欲捐款者，請將劃線支票（支票抬頭：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寄到本會，本會將代為轉交。

郵寄地址：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李宏基牧民中心三樓，302室。(信封面請寫上捐款予KADAMAY)

如卻了解更多有關菲律賓人權問題的詳情，可參考本會網頁：http://www.hkjp.org或 「港人捍衛菲律賓和平與人權聯盟」網頁：http://stk-hk.blogspot.com。

� Raymond Ma, Actor an ambassador of hope for refuge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June 2006.


� 「滯港難民千人保安局聲稱遣返」，《明報》，A12，200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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